統計資料背景說明

資料種類：醫事機構及醫事人員統計
資料項目：臺中市精神醫療資源現況
1、 發布及編製機關單位：

   *發布機關、單位：臺中市政府衛生局會計室
   *編製單位：臺中市政府衛生局心理健康科
   *聯絡電話：(04)22289111#70613
   *單位傳真：(04)25155157
   *單位電子信箱：hbtcf00118@taichung.gov.tw
2、 發布形式：

   *口頭：

          (   )記者會或說明會

   *書面：

          (   )新聞稿   (   )報表     (   )書刊，刊名：

   *電子媒體：

          (   )線上書刊及資料庫，網址：
          (   )磁片     (   )光碟片   ( ( )其他(報表)
3、 資料範圍、週期及時效

   *統計地區範圍及對象：凡衛生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之本市精神醫療機構，及持有執業執照人員開(執)業之精神復健機構、精神護理之家均為統計對象。
   *統計標準時間：以每年12月底之事實為準。
   *統計項目定義：
    （一）開辦項目：(第1至6項之統計單位均為「家數」)
       1.門診：係指病人依照醫療院所排的診療時間掛號，由醫師提供非住院性質之醫療
服務而言，在此專指精神科之服務。
       2.急診：係指凡需立即給予患者緊急適當之處理，以拯救其生命、縮短其病程，維持其功能者，在此專指精神病人有危及他人或自己之安全，或呈現精神疾病症狀須緊急處置。
       3.全日住院：指提供日間及夜間全日之住院服務。

       4.強制住院：對於有明顯傷害他人或自己之虞，或有傷害行為之精神疾病嚴重病人，
經精神科專科醫師診斷有全日住院治療之必要；但病人不接受時，在經二位指定精神科專科醫師鑑定後，仍有全日住院治療之必要，惟病人仍拒絕接受或無法表達時，經精神疾病嚴重病人強制鑑定強制社區治療審查會許可，或111年12月14日公布修正精神衛生法第5章施行後經法院裁定者，強制其接受全日住院治療之措施。
       5.強制社區治療：對於嚴重病人不遵醫囑致其病情不穩或生活功能有退化之虞，經專科醫師診斷有接受社區治療之必要，但嚴重病人拒絕接受時，經精神疾病嚴重病人強制鑑定強制社區治療審查會許可，強制其於社區接受治療之措施。
       6.居家治療：精神疾病症狀明顯干擾家庭及社區生活，拒絕就醫且無病識感之精神病
人，由醫療院所主動至病人家中提供之精神醫療服務。
       7.住宿型精神復建機構：為協助病人逐步適應社會生活，於社區中提供病人有關工作能力、工作態度、社交技巧、日常生活處理能力之住宿復健治療服務。依精神復健機構設置及管理辦法第3條附表所設立之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。
       8.日間型精神復建機構：為協助病人逐步適應社會生活，於社區中提供病人有關工作能力、工作態度、社交技巧、日常生活處理能力之日間復健治療服務。依精神復健機構設置及管理辦法第3條附表所設立之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。
       9.精神護理之家：收治精神病症狀穩定且呈現慢性化，需要生活照顧之精神病人，
         依護理人員法授權訂定護理機構設置標準表所設立之精神護理之家。
    （二）病床：係指機構為收治病人所固定設置之病床。
        1.全日住院病床：
         (1)開放登記病床數：係指精神醫療機構實際使用於收治病人之病床規模。
         (2)急性及慢性床：係指依「精神科醫院設置標準」規定之病床，及「綜合醫院、醫院、專科醫院設置標準」規定設置之精神病床。
         (3)精神科加護病床：指對急性或重症精神病人，無法以一般急性病房之人力與設施照護，需施以隔離治療及24小時密集監測之醫療床。

        2.養護床：係指收容精神疾病症狀退化，需長期收容養護病人之床位。
         (1)公費養護床：係由本部附屬醫療及社會福利機構管理會補助之公費養護床。
         (2)公務預算床：係由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編列預算補助之公務預算床。
         (3)社會局合約床：係各直轄市、縣市政府社會局跟醫院簽約轉送，補助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之合約床。
         (4)小康床：係指衛生福利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委託收治之小康計畫床。
        3.日間照護單位可收治人數：依醫療機構設置標準「附表三、精神科醫院設置標準
          表」設置，提供精神科日間照護單位之可收治人數。
    （三）醫事人力
        1.醫師、護理人員及職能治療人員：指領有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發之醫師及護理師
          、護士與職能治療師(生)證書者。如具二種以上資格者，需擇一填報，以請領執
          業執照者為原則。
        2.社會工作人員：指大專社會工作或社會學系所科組、醫學社會學系畢業者。
        3.臨床心理師：指領有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發之臨床心理師證書者。
        4.專任管理人員：指高中(職)以上學歷，並業已參加精神復健機構訓練課程取得合
          格證書者；但由醫師、護理人員、職能治療人員、臨床心理師或社會工作人員等
          專業人員擔任屬「由專業人員擔任」，其餘屬「由非專業人員擔任」。
        5.照顧服務員：係指完成照護服務員訓練取得結業證明，並於精神護理之家工作之
          照顧服務員，依本國籍及非本國籍分開填列。
        6.其他：指服務於精神復健機構或精神護理之家除上述第1至5類以外之其他人員。
        7.兼任：非全職工作人員，僅提供固定時段或固定時數服務者。
   *統計單位：家、人、床。
   *統計分類：
(一) 橫項目依機構名稱(含精神醫療機構、診所、精神復健機構、精神護理之家)分。
(二) 縱項目依開(執)業場所開辦項目、精神醫療設施及醫事人力分。
1.開辦項目：依門診、急診、全日住院、強制住院、強制社區治療、居家治療、住宿型精神復建機構、日間型精神復建機構、精神護理之家分類。
2.精神醫療設施：依全日住院病床、養護床、日間留院可收治人數分類。
3.醫事人力：依精神醫療機構(含醫院、診所)及精神復健機構(含日間型、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)、精神護理之家分類。

   *發布週期(指資料編製或產生的頻率，如月、季、年等)：年。
   *時效(指統計標準時間至資料發布時間之間隔時間)：1個月。
   *資料變革：無。
四、公開資料發布訊息

   *預告發布日期：次年1月底(原訂預告發布日期如遇例假日或國定假日則延至下一個工作
    日發布)。
   *同步發送單位：臺中市政府主計處。
5、 資料品質

   *統計指標編製方法與資料來源說明：本局心理健康科依據衛生福利部醫事管理系統之資
    料彙編。

   *統計資料交叉查核及確保資料合理性之機制(說明各項資料之相互關係及不同資料來源

    之相關統計差異性)：全日住院病床=急性+慢性，合計=專任+兼任。
6、 須注意及預定改變之事項(說明預定修正之資料、定義、統計方法等及其修正原因)：

   *表號10511-90-02-2
七、其他事項：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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